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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和平县大坝镇“5·22”较大事故的调查报告

发布日期：2014-10-21 00:00:00 来源：本站

2014年5月22日16时许，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发生了1起因自然灾害引发非法采矿山体堆积的土堆垮塌滑坡的较大事

故，造成6人死亡1人受伤。为切实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河源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有关规定，成立了“和平县大坝镇‘5·22’较大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金镜任组

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肖朋添、市安全监管局局长赖志刚、市监察局副局长黄焕明、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李少辉任副组

长，市监察局、公安局、法制局、安全监管局、总工会各抽调1人为成员，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了事故调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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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调查组经过认真调查，已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责任处理建议和防范整

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一）事故发生有关责任人员情况。 1.黄保根，男，汉族，1961年

8月出生，江西省樟树市人。于2011年至2012年在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从事瓷土矿产资源非法开采，是造成垮塌山

体堆土的直接责任人。 2.杨平仔，男，汉族，1964年11月30日出生，江西省樟树市人，于2011年至2012年与黄保

根合伙在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从事瓷土矿产资源非法开采，是造成垮塌堆土的另一直接责任人（在逃）。 3.杜吉

勇，男，汉族，1973年4月20日，江西省樟树市人。曾在事故山体垮塌滑坡的另一边山体非法偷采，聘用人员看守被

山体垮塌滑坡覆压的其中一个工棚，致看守工棚的人员1死1伤（在逃）。 4.吴明秋，男，汉族，1973年5月出生，

河源市和平县人。承包黄保根、杨平仔等人非法开采瓷土矿产品的车辆运输调度，收取一定数额的承包费，聘用朱小

平等2人为其进行调运瓷土矿产品业务。事故中，朱小平等2人住在由黄保根搭建的非法开采点工棚时因山体垮塌滑

坡冲毁造成死亡。（二）和平县大坝龙狮金龙瓷土场（公司）情况。和平县大坝龙狮金龙瓷土场（简称：金龙公

司），法人：朱志强。在2002年通过和平县大坝镇政府招商引资取得了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瓷土矿区投资项目，于

2006年6月在和平县工商局注册了《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2006年9月13日与和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和平县

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2006年9月25日和平县国土资源局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5年，

自2006年9月25日至2011年9月25日，矿区面积0.0835平方公里。2006年6月16日取得了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该公司在矿区范围内开建了4个矿点，分别是下深坳、堆金、輋（畬）营、金龙矿

点。2011年1月1日因《采矿许可证》于9月25日即将到期，为此向和平县国土资源局提出提前延续变更扩大矿区开

采范围的申请，将造成垮塌滑坡的山体（靠近金龙公司金龙矿点）纳入申请扩大矿区范围内。和平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1年1月18日向河源市国土资源局请示（和国土矿〔2011〕01号），河源市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8月4日由河国

土（采矿）延〔2011〕5号文直接批复给金龙公司，同意延续变更扩大矿区开采范围的申请，并抄送和平县国土资源

局。和平县国土资源局于2011年1月25日通过测绘大队测绘图确认金龙公司变更扩大矿区范围为500642平方米（包

括滑坡的山体）。2011年9月25日金龙公司《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金龙公司金龙矿点停止了

开采生产，对造成垮塌山体及周边矿区一直没有开采。金龙公司每年向黄保根、杨平仔、杜吉勇按开采量收取30-50



万元的过路管理费用，为他们非法开采车辆运输、通行提供便利。（三）垮塌山体的权属确认情况。垮塌山体位于和

平县大坝镇龙狮村輋营石示 口，与金龙公司的金龙矿点隔沟相对，该山体最早由黄怀月与村民业主签订了转让租赁

协议，黄怀月于2009年12月13日与骆培源签订了转卖租赁协议转让给骆培源，转让价格约200万元。2010年11月骆

培源又与黄保根签订了转让协议，转卖价格398万元。金龙公司虽于2011年1月1日向和平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将该山

体划归其扩大矿区的申请，河源市国土资源局也于2011年8月4日批复同意其申请，但金龙公司一直未向市、县国土

资源局提交相关申请扩大矿区和延续办证的相关资料，也未缴纳矿山资源费，金龙公司至2014年5月22日仍未对该山

体取得合法的权属《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故垮塌山体金龙公司一直以来没有取得所有权，仍不属金

龙公司“金龙矿点”的矿区范围内。这样，该垮塌山体业权仍是黄保根及其合伙人杨平仔俩人转包过来拥有权属的山

体。（四）造成山体垮塌的原因和经过情况。黄保根与合伙人杨平仔通过与骆培源签订转让协议取得了该山体非法开

采权属后，2011年3月份开始在该山体进行非法开采瓷土矿产，并在山脚下搭建了一个工棚让工人居住生活。他们非

法开采时间段主要集中在2011年3月至2012年。2012年底经全市集中打击非法开采专项行动以后，该非法开采行为

得到整治。通过现场勘查和航拍图可以看出该山体植被遭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开采时将开挖的地表土、废砂石

土堆放在垮塌事故的山坡上，形成了高约8米、约3000至5000立方米的大土堆，因堆放的这些废砂石土和地表土结

构比较松散，容易引起垮塌滑坡。2014年5月份，和平县境内雨水较多，连续下雨有1个多月。黄保根、杨平仔、杜

吉勇等人聘请的人员安排留守看厂和做一些杂务事情，住在2个工棚里没有撤离。5月22日下午一直下着大雨，由于

长时间大范围降雨，使垮塌滑坡出事点人工堆积的土堆含水饱和、软化、容量增加、孔隙水压力增大、粘土矿物粘聚

力降低，最终直接致山坡上堆放的土堆垮塌滑坡，滑坡后形成的泥石流往山脚下迅猛冲击，先行覆压了黄保根在山脚

下搭建的住有5名人员的工棚，再借着冲击波将坍塌的土堆形成的泥石流抛过山沟覆压对面另一个由杜吉勇搭建的住

有3名留守看厂人员的工棚，造成7名人员被坍塌的泥土淹埋，只有杜吉勇工棚的一人逃生。逃生人员马上往外面报

告了事故情况，经和平县政府、大坝镇政府及相关部门接报告迅速组织抢救，挖出被淹埋的7人，现场证实6人死亡1

人受伤（后送医院抢救脱险）。（五）事故现场勘查情况。事故现场位于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輋营石示 口，一处是

山体发生堆土垮塌滑坡处，另一处为2个工棚被冲毁点。事故垮塌点座标为X=2711951、Y=38603341，事故人员



罹难点座标为X=2712025、Y=38603222。黄保根搭建的工棚住有5人全部被埋，经抢险挖出5人已死亡，杨吉勇搭

建的工棚住有3人其中2人被埋，经抢险挖出1人死亡1人受伤。2个工棚隔着一条山沟搭建的，相距约20 米，黄保根

的工棚搭建在垮塌山体山脚下一处人为填成的坪地，杜吉勇的工棚搭建在黄保根工棚山沟对面山脚下。2个工棚材料

是铁皮、废杂木料搭建，无任何抗击力，容易一触即毁。2个工棚被毁后开挖救人时，周边散落很多衣物、生活设

备、用品。（六）天气情况。根据和平县气象局测报记录，2014年5月1-22日降雨日数为20天，总降雨量比往年同

期偏多5成，其中：县城307.7毫米，上陵镇267.6毫米，优胜镇327.6毫米，大坝镇306.3毫米，期间先后发布了9次

降雨灾害性天气预报，其中4至9日大雨到暴雨，11日至12日大雨局部暴雨，16日至18日大雨至暴雨，20日至23日

大雨至暴雨，5月21日20时至22日20时大坝镇总降雨量为40.3毫米。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抢险救援处置情况（一）

事故发生经过。经调查相关人员的综述，事故发生经过是：5月22日下午，大雨，在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輋营石示 口

的事故现场的2个工棚住有8人（一个工棚住3人，一个工棚住5人）。约4时左右，因雨量过多过大，致黄保根与杨平

仔非法开采瓷土矿产时的一座山体山坡上堆放的土堆突然发生了垮塌滑坡，形成泥石流迅猛往山脚下冲击，先后覆压

了2个工棚，致工棚里的8人中7人被泥石流埋住，造成6人死亡1人受伤，仅有1人及时逃脱没被垮塌泥土淹埋。

（二）抢险救援处置情况。 1.抢险救援情况。5月22日下午5时左右，当地政府接到村民报告，称大坝镇龙狮村一露

天瓷土矿临时生活工棚因山体垮塌发生覆压事故。接到事故报告后，和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蓝岸、县

长何伟光均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同时指示大坝镇委、镇政府及公安、武警、消防等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力量

前往事故现场展开救援，并在第一时间口头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告了事故概况。随即，市委书记何忠友，市委

常委、秘书长黎意勇，副市长李扬达以及市国土资源局、安监局、水务局、公安局等单位赶往事故现场指挥施救。市

长彭建文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协调救援工作。施救工作调动了2台铲车、4台挖掘机进行挖掘，调动矿山救护队专业救

援力量、消防武警官兵用铁铲挖掘，现场还组织了电力供应保障、医疗急救保障。经现场搜救人员连夜争分夺秒搜

救，次日凌晨1时，现场搜救工作发现2死2伤，仍有3人失踪。凌晨5时，现场搜救清理工作基本结束，3名失踪人员

全部找到，无生命体征。2名伤员经全力抢救，其中1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另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2.事故善后处置

情况。和平县政府、大坝镇政府高度重视善后处置工作，迅速召开了事故现场会，并立即成立了事故善后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安排专人专职协调处理，即时开展死者身份确认、通知死者家属、安抚死者家属情绪等工作，及时同死者家

属商定善后处理协议，妥善地处理好与死者家属的各项事宜，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5月27日，6名死者尸体全部

进行了火化处理。对于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市、县、镇三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能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安委〔2013〕8号）要求，及时启动了事故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行动迅

速，措施恰当，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事故人员伤亡损失。同时，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了事故善后处置工作，采取了

积极有效措施，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和平县“5·22”山体垮塌较大事

故，造成被垮塌堆土淹埋人员7人中6死1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20万元（含赔偿金）（一）死亡人员情况。 1.叶

卫东，男，1977年出生，和平县大坝镇人。 2.朱小平，男，1960年出生，和平县大坝镇人。 3.熊明辉，男，1967

年出生，江西省樟树市人。 4.刘国政，男，1972年出生，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 5.杨胜宽，男，1964年出生，

湖北省利川市人。 6.杨昌进，男，1951年出生，湖北省利川市人。（二）受伤人员情况。罗国平，男，汉族，1961

年11月出生，江西省樟树市人，是杜吉勇聘请的人员，2014年4月17日来到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住在杜吉勇搭建

的工棚里。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5月1-22日，和平县境内降雨日数为

20天，经常出现大雨或暴雨极端天气，该时间段总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偏多5成，其中5月21日20时至22日20时大坝镇

连续降大雨暴雨，降雨总量为40.3毫米。因此诱发了因黄保根与杨平仔在非法采矿时驳离的堆放在山坡上的一堆地表

土突然发生垮塌滑坡造成了事故，这就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1）黄保根与杨平仔等于2011年3月

至2012年合伙非法开采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輋营石示 口的一个山体瓷土矿产资源，造成山体和山林植被破坏严重，

在非法开采过程中，将开挖的约3000-5000立方米的地表土堆放在山坡上形成事故隐患。今年5月份以来经常下雨，

极端天气多见，该堆土因雨量过度而突然垮塌滑落，冲向山脚下，覆压了山脚下的2个工棚，造成了6死1伤，是导致

事故发生的最间接原因，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2）金龙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收取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者黄保根、杨

平仔、杜吉勇等人的管理费，为他们提供交通运输、通行便利等非法开采条件，三年共收取了约300万元管理费。为

此，黄保根、杨平仔、杜吉勇等人就自编以挂靠金龙公司名义在该山体进行非法开采瓷土矿产，与造成该山体发生垮

塌致人死亡事故有间接的因果关系，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应负事故间接责任。（3）杜吉勇在另一山体



进行非法偷采瓷土矿产资源，在雨期仍安排聘用的3名人员留守看护工棚、工地、设施设备，被山体垮塌滑坡的泥石

流冲毁工棚时造成1死1伤事故，与他非法采矿聘用工人而发生事故时造成死伤有间接因果关系，是造成这起事故发

生的间接原因之三，对事故发生，应负一定的间接责任。（4）吴明秋承包黄保根、杨平仔等人非法开采的瓷土矿产

品的运输调度，为非法开采者提供协作条件，按每车运载重量计算承包费，为此直接聘用其姐夫朱小平及叶卫东为其

负责车辆运输调度工作，安排他们吃住在黄保根搭建的工棚里，在发生山体滑坡时造成2人死亡，与事故的发生也有

间接因果关系，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又一间接原因，也应负事故发生的另一间接责任。（5）和平县相关政府部门对

非法采矿行为的缺失监管和打击处理不力，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①和平县国土资源局负有矿产资源监督

管理职能，负有打击非法违法采矿行为的职责。经调查，和平县大坝镇辖区内瓷土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在监督管理

方面存在缺失监管问题，特别是在大坝镇龙狮村瓷土矿区，社会人员可以随意直接与村民山林业主签订转让租赁山

权，倒卖瓷土矿区矿点，牟取暴利，并进行无证非法采矿。和平县国土资源局虽然对非法采矿者进行了严厉打击、行

政处罚，并联合和平县公安部门对黄保根的非法采矿行为进行了查处，但对非法采矿打击没有保持常态化、力度不够

大、监管不够到位。这起山体垮塌滑坡事故的发生，虽因长时间强降雨自然灾害因素直接引发，但县国土资源局对非

法开采矿产违法行为日常打击力度不够，而致使非法采矿者开挖山体地表土时乱堆放废砂石土导致山体垮塌滑坡事故

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因此，和平县国土资源局对矿产资源因非法开采造成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缺失责

任。 ②和平县大坝镇政府、镇国土所对辖区内的矿产资源具有“属地管理”职责，具有巡查、报告和协助打击“私

采”违法行为的责任。黄保根、杨平仔等人在龙狮村进行了非法采矿，大坝镇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有力的措施，仅有分

管领导党委委员、前任镇国土资源所所长陈伟前在调查材料时反映过，只电话报告过县国土部门。黄保根、杨平仔2

人自2011年3月开始非法开采矿产2年时间，却无采取有效打击、制止措施，应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 ③和平县林业

局对辖区内林业用地、山林植被具有监管和行政许可职责。黄保根、杨平仔等人因非法采矿，长期侵占山林用地、破

坏山林植被，无采取任何打击处理措施。由于监管不足问题，致使因为非法开采时山林植被遭严重破坏，造成山体垮

塌事故的发生，应负有监管不到位、监管不足责任。（二）事故性质。经事故调查组认真调查和委托广东省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梅州市梅正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二大队提供的测绘和勘察的结论，结合气



象部门提供资料，认定和平县“5·22”较大事故是一起因自然灾害引发的责任事故。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

位的处理建议（一）追究法律责任人员处理建议（4人） 1.黄保根，非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这起山体垮塌滑坡事故

的发生，负有直接的主要责任，建议追究其法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2.杨平仔，与黄保根合伙非法开采矿

产资源，对造成这起山体垮塌滑坡事故的发生负有另一主要责任，建议由和平县公安局继续追逃抓捕归案，追究其法

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3.杜吉勇，虽在发生垮塌滑坡事故山体的另一山体进行非法偷采，但由于他聘用人

员致使在这起事故中造成1死1伤负有间接责任，建议由和平县公安局继续追逃抓捕归案，追究其法律责任，并附带

民事赔偿责任。 4.吴明秋，参与非法开采者的非法采矿活动，事实上承包非法采矿人员的矿产品的车辆运输调度工

作，并聘用人员在这起事故中造成死亡负有间接责任，建议由和平县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并附带民事赔偿责

任。（二）追究党纪政纪处分人员的处理建议（8人） 1.黄伟章，和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县国土工作，其未有

效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对于辖区内存在“私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不足，措施不够到

位，负有政府分管领导责任，建议向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2.黄小勇，和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

长，主持县国土资源局全面工作，对于辖区内存在“私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未抓好监督管理工作，未有效督促相

关职能股室、执法队伍开展“打非治违”措施的落实，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诫勉谈话。 3.黄志科，和平县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分管矿产资源工作，也是该局“执法队”和“矿产整治办”具体负责人，其对自身职责不够明

晰，在矿产资源管理上存在严重缺失，日常检查、巡查工作不到位，未切实履行矿产资源监管职责。对这起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4.张敏勇，和平县国土资源局土地监察股股长，未切实履行对

和平县大坝镇龙狮村非法采矿侵占土地搭建工棚、铺设道路、开山掘土的土地监察职责，负有土地监察不落实、监管

不到位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5.宋焕潭，和平县林业局副局长，分管林改、林政工作，黄保根、杨平仔

等人自2011年3月至2012年一直在造成垮塌滑坡事故的山体进行非法偷开采矿时严重破坏了山林植被，对存在非法

毁林和非法侵占山林土地的违法行为未组织巡查，未进行现场检查黄保根、杨平仔等人是否合法采矿许可和打击处

理，对于因非法采矿造成山植物被遭严重破坏导致山体垮塌滑坡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不到位、监管不足的直接领导责

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6.徐风格，和平县大坝镇镇长，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全面主持负责辖区内矿产资



源监管职责，对于矿产开采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够落实，未切实履行巡查、报告和协同相关职能部门打击处理非法偷

开采矿行为的职责，导致了因黄保根、杨平仔等人非法采矿发生山体垮塌滑坡事故造成6死1伤，负有镇政府主要领

导督促监管不到位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7.陈伟前，和平县大坝镇党委委员，分管矿产资源监管工作，

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任大坝镇国土资源所所长，他既是分管领导，又是前任国土资源所所长，在任职期内无视辖

区内非法偷开采矿违法行为的存在，未有效履行巡查、报告和协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打击处理的职责，对辖区内存在

的非法采矿问题掌握不清，监管责任不落实，负有分管领导监管失职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黄碧

峰，和平县大坝镇国土资源所所长，2014年1月任职。虽任职时间较短，但未很好履行辖区内矿产资源日常监管工

作，对于辖区内存在的非法偷开采矿违法行为未及时巡查、报告和作出相应处理措施，负有岗位直接监管不到位责

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三）对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金龙公司首先与骆培源以收取管

理费名义签订了提供出入其金龙公司矿区交通运输、通行便利的协议书，骆培源继而以该“协议”为前提条件将矿点

私自转让给黄保根、杨平仔等人进行非法采矿，黄保根、杨平仔等人沿用该协议一样缴纳了管理费给金龙公司，使得

他们自编以所谓挂靠金龙公司有“合法”开采资格进行非法开采造成了事故的发生负一定的间接责任，建议由河源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金龙公司经济处罚。 2.责成和平县人民政府向河源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3.责

成和平县国土资源局向和平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4.责成和平县公安局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继续加大对杨

平仔、杜吉勇等责任人的追逃、追捕力度，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六、防范整改措施针对造成

这起事故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整改措施：（一）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把安全生产内容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将安全生产作为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工作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定期分析研究当地安全生产形势和突出问题，及时作出部署。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一岗双责”制度，通过明确责任意识、责任制度、责任内容以及将安全生产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一票

否决”，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要严肃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健全安全生产挂牌督办制度和约

谈警示制度，推动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和措施的落实。（二）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矿山、交通、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事故多发、较大以上事故易发，安全监管任务重、难度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强化安全监管责



任意识，加强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安全监管制度和监管机制。要深入监管对象监督检查，明确监管督查的重点

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措施。要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三）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落实责任。和平县政府要全面组织开展打击矿山资源非

法违法生产行为；和平县国土资源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加大对“私采”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取缔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和平县各乡镇要切实落实好“属地管理”职责，加强对辖区内

矿产资源日常巡查，发现非法开采行为及时应报告并协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和平县环保、林业、安监等部门要切实

履行监管责任，各负其责，加强部门的联动，积极开展“打非治违”和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四）加强对矿山的专项

整治。全市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高度重视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工作，迅速行动，在全市开展打击非法采矿专项

行动，对非法开采、偷采矿产资源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坚决取缔，对违法生产、存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措施不落实

的企业，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整治；对长期整治达不到安全条件要求的要依法关闭，确保矿山开采规范管理和安全生

产。（五）加强应急值守和应急保障。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要切实强化汛期安全监测和预警工作，建立工

作机制，及时发布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要岗位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24小时值班制度，发现重要险情及时处理、及时上报。要完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应急装备、物资，一旦发生事

故，做到组织领导到位、救援人员到位、物资装备到位，事故得到妥善处理，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六）加大防灾知识的宣传力度。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宣传普

及预防、辨别、避险、自救等地质灾害防治应急知识，增强干部群众的临灾自救和互救能力。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在所

有地质灾害隐患点设立警示牌和宣传栏，及时向受威胁群众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明确险情发生后撤离转移的路线

和避让地点。 河源市和平县大坝镇“5·22”较大事故调查组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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